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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科函〔2022〕14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
的通知

高新区科技信息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广清产业园、

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远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

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清府〔2020〕68号）文件精神，现组织申报

2023年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题设置

2023年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共11个专题，设置如下：专题一：

现代农业新技术研究与示范；专题二：科技支撑“万企帮万村”；

专题三：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技术创新；专题四：疫情防控科研

攻关；专题五：中医药、民族医药开发；专题六：生态环保与安

全技术；专题七：产学研合作深度融合；专题八：清远市中小学

校科学馆（室）建设试点示范；专题九：清远市校园科学馆树标

提质建设试点；专题十：清远市“青少年科技行”运营专项；专

题十一：软科学研究。

二、基本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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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牵头申报单位注册地必须在清远市辖区内，且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，财务制度健全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须符合指南方向。实施方案须科学合理，项

目申报书的研究内容、预算投入、预期结果及验收指标应明晰合

理、量化可考核。如果项目列入计划，将作为签订合同书、绩效

考核和项目验收的依据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应真实可信，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严禁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

立项资格，且申报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同时

不推荐申报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四）企业牵头申报的，申报单位须出具自筹经费承诺函，

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原则上不少于 70%（专题二、专题三（方

向 2）、专题八、专题九、专题十、专题十一除外）。

（五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，须提供联合申

报的协议或合同（所有参与单位签章后有效），明确各方权利和

职责。在财政资金分配方面，牵头单位原则上应分配最大的资金

份额。

（六）项目申报人本年度只能作为1个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

人。

（七）优先支持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项目；

优先支持实施期内能产生显著效益（如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）

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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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１－3年，项目执行的起始时间

一般不得早于项目申报时间（以当年项目申报通知明确的开始申

报时间为准），不得迟于项目立项文件下达之日。

（九）专题一、专题三（方向 1）、专题五、专题六、专题

七项目申报，需提交查新报告（报告出具日期在项目申报截止前

一年内）。

（十）项目牵头单位同一年度最多只能申报2项市级科技计

划项目，同一专题只能申报1项（高校、科研院所和医院等申报

主体除外）。

（十一）项目完成后，技术开发类项目承担单位须按要求提

交科技报告。

（十二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得申报：1.项目申报单

位有 3项以上（含3项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的（高校、科研

院所和医院等申报主体除外）；2.项目申报单位有 1项以上（含

1项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逾期1年未验收或终止结题的；3.项目

负责人有 2项以上（含 2项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的；4.在专

项资金审计过程中发现有重大违规行为的；5.有尚在惩戒执行期

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十二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形式审查不予通过：1.申报

单位未按指南要求提供必备附件材料的；2.同一项目通过变换课

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的；3.项目主要内容已由该单位单独

或联合其它单位申报并已获得财政专项资金资助的；4.项目未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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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平台注册。1.已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

注册的单位和申报人，可以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和管理；

2.首次申报的单位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并

完善单位信息后提交主管部门审核；3.项目申报人及单位管理员

注册并完善个人账号信息后选择单位挂靠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人通过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

政务平台提交申请书、可行性报告（须按系统模板要求撰写）及

相关附件材料，单位管理员对项目进行审核后上报。

（三）审核推荐。高新区科技信息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

主管部门、广清产业园、市直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照通知及申

报指南要求，对申报单位的资质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通过清远

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向清远市科技局择优推荐,并将县

（市、区）推荐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3）通过粤政易平台报送至市

科技局。

（四）材料报送。申报项目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

平台通过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申报人打印书面申报材料（科技业务

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下载的有水印号无草稿字样的材料）并装订成

册（一式 2份），报送至清远市生产力促进中心（清远市清城人

民二路 9号之 3科技服务生活大楼二楼 213 室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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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申报单位必备的附件材料：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法人证书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；

（二）项目申报单位上年度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（收入费用

表）；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有关身份、学历、学位、职

称等材料。

（四）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、研究人员科研诚信承

诺书。

（五）其他证明材料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 9：00 至 6 月

13 日 17:00。各推荐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

20 日 17:00。书面申报材料（一式 2份）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2

年 6 月 27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专题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有关问题请咨询农业农村与社

会发展科；专题七、八、九、十有关问题请咨询科技合作与服务

科；专题十一有关问题请咨询科技法规与监审科。

纸质材料报送问题请咨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。

联系人：科技法规与监审科 郑永业 3666283

农业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刘 毅 3362316

科技合作与服务科 潘燕航 36669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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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力促进中心 朱雪芬 3361417

地 址：清远市清城人民二路 9号之 3科技服务生活大楼

附件：1.2023 年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2.县（市、区）推荐项目汇总表

3.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

4.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研究人员科研诚信承诺书

5.科研项目自筹经费承诺函

6.市县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操作手册

清远市科学技术局

2022 年 5 月 9 日


